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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

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６

名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９９

元

／

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６１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６

，

８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相应变更为

２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为

８６

，

９２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１．３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王志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为

８６

，

９２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

本的

３３．７４％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对中国钢制车轮反倾销

反补贴事件做出最终终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了《关于美国对中国钢制车轮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事件终裁结果的公告》。公告称美国商务部终裁裁定：中国钢制车轮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在美国销售钢制车轮时存在倾销行为。 公司适用

６３．９４％

的反销税率和

３２．６２％

的反补贴税率。

根据美国调查程序，除商务部外，还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终裁，此终裁结果才能认定从中国出

口的此类产品是否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美国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

布公告，宣布六名委员全部投出否定票，终裁中国输美钢制车轮（直径在

１８

至

２４．５

英寸之间）未对美相关产

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案处理程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否定终裁后，美国商

务部据此不得对中国输美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关税。

本案所涉及的公司产品在调查期内（

２０１０

年

７－１２

月）对美出口额为人民币

４４４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的

０．３３％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出口美国的该尺寸产品实现销售

５

，

７９３

，

９０９．６１

元人民币，仅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实现营业收入的

０．３８％

。

公司将快速恢复相关对美业务，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和提高在美市场份额。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

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 发行数量：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 发行价格：

１２．９９

元

／

股

３

、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

、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９６

，

８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对象共

６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７４％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

、

发行人

、

兴民钢圈 指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非公开

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

象发行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普通股股票之行为

国信证券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汇德会计师事务所 指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 指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

、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元

（

万元

）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兴民钢圈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案。

（二）兴民钢圈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三）兴民钢圈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四）兴民钢圈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３．２４

元

／

股。

（六）经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末的总股

本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５０

元（含税）。 发行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实施完毕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发行人股价已作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据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变，仍为

７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１２．９９

元

／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变，仍然为不超过

１０．５０

亿元，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１９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八）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６

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

６１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

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出具了“（

２０１２

）汇所验字第

６－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

６１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１４

，

２６２

，

５６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审计验资

费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证券登记费用

４７

，

２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６

，

８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其中：增加股本

人民币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５４９

，

６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

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股票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４

、发行数量：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５

、发行价格：

１２．９９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非

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３．２４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为股权登

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５０

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

５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第一节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公司的股票在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相应

调整”的规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由不低于

１３．２４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１２．９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９９

元

／

股；相对于发行申购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

１３．２２

元

／

股折价

１．７４％

；相对于发行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２．９０

元

／

股

溢价

０．７０％

。

６

、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

６

名投资者提供了申购报价单，其中有效申购

６

单。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

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

６

名投资者获得

配售，配售数量总计为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每档价格

（

元

／

股

）

每档数量

（

股

）

１

威海威高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昆明盈鑫壹壹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２．９９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昆明盈鑫壹贰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２．９９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昆明盈鑫壹肆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２．９９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１３

，

１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承销和保荐费用

１４

，

２６２

，

５６０．００

元，律师

费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审计验资费用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证券登记费用

４７

，

２００．００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９６

，

８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６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且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７

，

０００

万股。按照价格优先

等原则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获配股数

（

股

）

认购资金

（

元

）

１

威海威高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

昆明盈鑫壹壹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１２．９９ 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４０５，０００．００

４

昆明盈鑫壹贰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１２．９９ 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４０５，０００．００

５

昆明盈鑫壹肆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１２．９９ 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３，５２８，０００．００

６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９９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９３０，０００．００

合 计

－ ４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３，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威海威高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威海市世昌大道

３１２－２３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周淑华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企业资产管理；为企业提供项目策划；投资顾问、咨

询；市场调研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

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２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龙口市东江镇南山工业园

注册资本：

８

，

２４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建波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自有资金对企业进行投资、管理（国家限制的行业

除外）。

３

、金猴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威海市和平路

１０６

号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柳富林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鞋、皮革制品，皮鞋材料、塑料制品、服装的制造、销

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凭资质从事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的制作销售；黄金的销售；货物道路运输（分公司经

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从事经营）

４

、昆明盈鑫壹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

３

号科技创新园

Ａ２７－２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鑫盈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除国家法律禁止和需要前置审批范围以外的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经济信息、商务信息

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５

、昆明盈鑫壹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

３

号科技创新园

Ａ２７－２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鑫盈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除国家法律禁止和需要前置审批范围以外的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经济信息、商务信息

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６

、昆明盈鑫壹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昆明经开区经开路

３

号科技创新园

Ａ２７－２４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华鑫盈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除国家法律禁止和需要前置审批范围以外的投资；项目投资及管理；经济信息、商务信息

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

６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也无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

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９３３１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９３６９３３

保荐代表人：郭永青、李健

项目协办人：蔡雷

项目组成员：许刚、宋铖、黄承恩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

Ａ

座

１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经办律师：马哲、刘斯亮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晖

地址：青岛东海西路

３９

号世纪大厦

２６－２７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晖、王伦刚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８０３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６５０６

（四）验资机构

名称：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晖

地址：青岛东海西路

３９

号世纪大厦

２６－２７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晖、王伦刚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８０３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６５０６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王志成

８６

，

９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姜开学

８

，

０４７

，

８００．００ ３．８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邹志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崔积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李元建

５

，

８３８

，

６００．００ ２．７８

流通

Ａ

股

６

刘殿强

５

，

５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

流通

Ａ

股

７

吕荣广

３

，

９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８

流通

Ａ

股

８

梁美玲

２

，

４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王 艳

２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梁群升

１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崔积和

１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１３３

，

８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６３．６２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购缴款日后，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的股本结构和本次认购情况计算，公司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王志成

８６

，

９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姜开学

８

，

０４７

，

８００．００ ３．１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邹志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崔积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李元建

５

，

８３８

，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７

流通

Ａ

股

６

刘殿强

５

，

５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流通

Ａ

股

７

吕荣广

３

，

９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

流通

Ａ

股

８

梁美玲

２

，

４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王 艳

２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梁群升

１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

崔积和

１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１３３

，

８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５１．９５ －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

％

）

股份数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６

，

３１０

，

１６２ ６０．０３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３

，

５１０

，

１６２ ６７．３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４

，

０８９

，

８３８ ３９．９７ ０ ８４

，

０８９

，

８３８ ３２．６４

股份总额

２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有所增加。 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５９６

，

８１８

，

２４０．００

元，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

增加到

２

，

６９１

，

５６６

，

２４３．６３

元，增加比率为

２２．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１

，

８４２

，

８１７

，

７６５．９２

元，

增加比率为

３２．３９％

，合并资产负债率从

３６．５３％

下降到

３０．５４％

。

（三）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依然专注于钢制车轮的生产和销售，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投产后，公司钢制车轮生产能力将由较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布局更加贴近原

材料市场和下游整车厂，从而全面提升发行人核心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

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并带来

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五）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

响。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第三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４６ １．９４ １．２０

速动比率

０．９６ １．２９ ０．８１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４．８０ ９４．０９ ２２．５５

合并资产负债率

３９．２５％ ３３．６１％ ５２．０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３０．５６ １９．６２ １８．８６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３．２１ ４．１１ ５．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９２ ５．４８ ２．３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５２ １．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６ ０．４７ ０．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６ ０．４７ ０．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４ ０．４７ ０．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９．８３ ９．６０ ２４．２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９．５６ ９．５５ ２４．０６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主要偿债指标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流动比率

１．４６ １．９４ １．２０

速动比率

０．９６ １．２９ ０．８１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４．８０ ９４．０９ ２２．５５

合并资产负债率

３９．２５％ ３３．６１％ ５２．０４％

从上表分析可以看出，

２００９

年末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呈现一定波动，主要原因如下：

２０１０

年以前由于公司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规模扩张所需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债务融资方式，资产负债

率相对较高，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利息保障倍数相对较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权益融资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为节约财务费用，公司减少

了债务融资，使得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幅度较大，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利息保障倍数均呈现上

升趋势。

２０１１

年，公司在募集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先行通过增加银行借款及自有资金等方式为本次募集

资金项目先行支付资金，使得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利息保障倍数相对较低有所下

降。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较为适当的水平，主要得益于公司较强的盈利能力和严谨的财务管理控

制，公司一贯坚持合理负债经营，高效利用自有资产，发挥财务杠杆作用，公司偿债能力较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施完成后，将通过权益方式为公司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二）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３０．５６ １９．６２ １８．８６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３．２１ ４．１１ ５．３５

最近三年公司应收款项周转率保持较高水平，主要系公司客户大多为资产质量和资信状况较为优良

的整车制造商，并且与公司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公司货款回收较为及时，同时，公司近年来适当提高了票

据结算比例，进一步提高了货款使用效率。

公司存货周转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公司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持续波动，且整体价

格呈不断上升趋势，导致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不断增加。 公司期末存货余额变动与公司整体规模扩张基本

保持一致，存货周转能力处于较好水平。

（三）盈利能力分析

１

、营业收入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实现数 增长率 实现数 增长率 实现数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２

，

４３１．２４ １２．２６％ １１７

，

９６４．０６ ２１．３６％ ９７

，

２０５．４２ ６．４６％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８

，

３５７．２５ １４．８０％ １５

，

９９１．１８ ６７．３５％ ９

，

５５５．３１ ３６．０５％

营业收入

１５０

，

７８８．４９ １２．５７％ １３３

，

９５５．２４ ２５．４７％ １０６

，

７６０．７３ ８．５８％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９１．０５％

、

８８．０６％

和

８７．８３％

。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全部来源于钢制车轮的销售，在汽车下乡等政策的刺激下，以及公司

ＩＰＯ

募投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陆续投产，公司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２

、毛利率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１６．７２％

、

１７．８３％

和

１８．９５％

。

（

１

）报告期毛利率提高的原因分析

①

适时调整产品结构

近年来，车轮市场面临着上下游行业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钢材价格以及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推动了

车轮行业生产成本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压力下，整车制造商和售后服务市场经

销商提价空间有限，在此背景下，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大了无内胎车轮等毛利率

较高产品的产销量。

一方面，公司下游需求不断增长，现有产能无法完全满足下游需求，公司适时调整产销策略，优先保

障毛利相对较高的产品；另一方面，随着公司与下游整车厂同步开发产品的不断增加，部分产品供不应

求，利润空间得到提升，提高了产品毛利率水平。

②

与主要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近年来，由于公司与主要供应商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可以及时获得钢材价格波动的信息，进行相应

采购政策的调整，从而有效减少了钢材价格波动对公司原材料采购和成本的不利影响。

③

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员工培训

近年来，公司加大了对现有生产工艺的技术改造，包括在产品设计时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仿

真实验、在轮辐生产过程中采用旋压技术等，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单位产品重量，节约了成

本。

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操作技能，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④

实施品牌战略

近年来，公司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不断提高产品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强下游市场议价能力，保证了公

司合理利润空间。

（三）期间费用分析

报告期内，期间费用及占营业收入比率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销售费用

（

万元

）

４

，

２７４．１４ ５

，

２０７．６９ ３

，

７４８．７０

管理费用

（

万元

）

３

，

４２６．４８ ３

，

１９８．７３ １

，

６０４．８６

财务费用

（

万元

）

１

，

５３２．０５ １３５．２９ ６３０．６５

期间费用合计

（

万元

）

９

，

２３２．６７ ８

，

５４１．７２ ５

，

９８４．２１

销售费用

／

期间费用

４６．２９％ ６０．９７ ％ ６２．６４％

管理费用

／

期间费用

３７．１１％ ３７．４５ ％ ２６．８２％

财务费用

／

期间费用

１６．５９％ １．５８ ％ １０．５４％

销售费用

／

营业收入

２．８３％ ３．８９％ ３．５１％

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

２．２７％ ２．３９％ １．５０％

财务费用

／

营业收入

１．０２％ ０．１０％ ０．５９％

期间费用合计

／

营业收入

６．１２％ ６．３８％ ５．６０％

２０１１

年，公司财务费用支出较大，主要系公司为实施本次募集资金项目适当增加了银行借款，用以支

付项目开支。

报告期内，凭借公司良好的成本费用支出控制，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较低，且各期比重波动

幅度较小，期间费用总体上和公司生产规模保持匹配。

（四）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量简要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１６９．３２ －１０

，

９６０．０８ １６

，

６２６．９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６

，

７４８．７９ －３６

，

７０５．９８ －３

，

９５４．５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８４９．８６ ７８

，

５１９．９５ －２

，

１９１．３２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是由于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较大所致，具体原因包括：（

１

）受钢材价格波动以及公司新项目投产等因素影响，公司为生产需要

增加了原材料钢材储备，使得向主要供货商预付账款相应增加，其中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向烟台本钢、首都京唐

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预付购货款

４８

，

４３８

，

００１．２８

元、

５７

，

２９９

，

９０２．１３

元；（

２

）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起采用国

内信用证方式结算部分货款，并于

２０１０

年支付了

２００９

年度尚未到期的国内信用证

９

，

４００

万元。

由于公司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应收账款管理及收款制度， 同时公司主要客户均为大型整车生产厂商，

信誉情况良好，能按时支付货款，报告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受钢材价格波动影响及新

项目投产等因素影响公司采取了超订单采购政策所导致。随着钢材价格的趋于平稳以及公司新项目新增

产能收入的陆续实现，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将恢复较好水平。

２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主要是为增加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公司不断加大投资所致。

３

、

２００９

年，随着部分银行借款的到期，公司到期借款本息偿还支出金额较大，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２０１０

年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到位，同时公司为保障扩产建设项目及时开展，增加了短

期借款，使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且金额较大；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出于扩大生产的需要，进一

步增加了短期银行借款融资额，使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

（五）或有事项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对除下属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大或

有事项。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数量及运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有关的发行方案并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股，不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全部投入如下

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总投资额

（

万元

）

使用本次募集资

金额

（

万元

）

１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７０

，

０７６．００ ７０

，

０７６．００

合 计

１４０

，

０７６．００ １００

，

０７６．００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

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

金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１

、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建设达产年产能

７００

万件

／

年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

产品，包括年产

３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乘用车车轮和年产

４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商用车车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玉田工业园区后湖工业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

程和生产设备购置两部分，其中土建工程主要为钢结构生产车间、办公及生产辅助设施及相关道路硬化

和绿化工程的建设，规划建设总建筑面积

９３

，

９９４

平方米，其中钢结构生产车间

６８

，

８２４

平方米，办公及生产

辅助设施建筑面积

２５

，

１７０

平方米，新增设备

５８６

台（套），包括一套进口美国轿车轮辋生产线。

本项目建设期为

１５

个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兴民

钢圈有限公司。

２

、项目前景

本项目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实现年产

７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产品， 将有效缓解公司

现有产能不足的瓶颈，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钢制车轮产品和品牌起到重要作

用，推动公司产品向专业化、规模化迈进。

本项目产品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技术含量、品牌声誉

和附加值，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本项目实施地点为河北省唐山市。 河北省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能够辐射北京、天津、华

东、华北等地区，同时该地区汽车主机厂和零部件生产企业众多，产业集群优势明显，未来将逐渐形成河

北唐山、廊坊

２

个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本项目建成后，将使得公司能够充分发挥河北省汽车产业基地的

产业集群优势，包括：

①

在原材料供应方面，公司主要原材料钢材可以通过唐钢集团等钢材生产基地采

购，实现就近取材，既可以节约运输成本，又能保障稳定供应；

②

在下游客户方面，该基地的建成将能够有

效辐射河北长安、北汽福田、北奔重汽等众多整车制造商，未来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就近开拓

更多战略合作客户。 项目建成后，将能够保障公司在该地区的客户需求，实现就近供应，既可以节约运输

成本，又能有效降低产品运输时间，提升公司综合服务效率。

该项目的实施，是公司未来实现集团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的战略举措，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够有效

降低公司整体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经营业绩，扩大整体竞争优势，更是公司未来进一步拓展市场，

与下游客户开展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项目前景广阔。

３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６３

，

０８４．８２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６

，

９１５．１８

万元。本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前次超额募集资金

１４

，

８６６．３８

万元，其余部分通过公司自筹及银行贷款

等方式解决。 建设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建设投资

６３

，

０８４．８２ １００．００

１

工程费用

４９

，

２５４．５９ ７８．０８

１．１

建筑工程费用

１０

，

５３９．７５ １６．７１

１．２

设备购置费

３６

，

８７１．２８ ５８．４５

１．３

安装工程

１

，

８４３．５６ ２．９２

２

其他费用

９

，

１５７．４０ １４．５２

３

预备费

４

，

６７２．８３ ７．４０

（二）咸宁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１

、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建设达产年产能

１

，

０００

万件

／

年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生产基地， 主要生产高强度轻型钢制车

轮产品，包括年产

４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乘用车车轮和年产

６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商用车车轮。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杭瑞高速公路崇阳县城出口连接线与

１０６

国道交界处。 项

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设备购置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其中土建工程主要为钢结构生产车

间、办公及生产辅助设施及相关道路硬化和绿化工程的建设，规划建设总建筑面积

１５８

，

８００

平方米，其中

钢结构生产车间

１３２

，

００７

平方米，办公及生产辅助设施建筑面积

２５

，

１１６

平方米，污水处理厂

１

，

６７７

平方米。

新增设备

７００

台（套），包括一套进口美国轿车轮辋生产线。

本项目建设期为

１８

个月，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底。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咸宁兴民钢

圈有限公司。

２

、项目前景

本项目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实现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产品，其中，无内胎车

轮

６００

万件

／

年，包括乘用车小无内胎车轮

４００

万件

／

年和大无内胎

２００

万件

／

年，有内胎车轮

４００

万件，将有效

缓解公司现有产能不足的瓶颈，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钢制车轮产品和品牌起

到重要作用，推动公司产品向专业化、规模化迈进。

本项目产品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技术含量、品牌声誉

和附加值，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本项目实施地点为湖北省咸宁市，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辐射范围包括

华东、华南、西南以及中部等地区，汽车零部件工业产业优势突出，目前湖北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已近

２

，

０００

家。本项目建成后，将使得公司可以就近供应北汽福田长沙汽车厂、重庆长安、厦门金龙等大型整车制

造商，同时利用自身竞争优势不断开拓新客户资源，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客户服务。同时，公司可以通过

就近向武钢等钢材供应商采购，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产品综合竞争力。

该项目的实施，将使得公司具备在我国华东、华南、西南以及中部等地区直接面向下游客户的能力，

能够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和生产成本，提高下游客户服务效率和质量，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股东回报，符合

我国汽车产业战略方针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向集团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项目前景广阔。

３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７０

，

０７６．０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６３

，

２５５．３１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６

，

８２０．６９

万元。本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额

７０

，

０７６．００

万元。 建设投资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建设投资

６３

，

２５５．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

工程费用

５３

，

５５２．０６ ８４．６６

１．１

建筑工程费用

１９

，

１７６．１４ ３０．３２

１．２

设备购置费

３３

，

３７４．６８ ５２．７６

１．３

安装工程

１

，

００１．２４ １．５８

２

其他费用

６

，

６９１．１８ １０．５８

３

预备费

３

，

０１２．０７ ４．７６

第五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兴民钢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

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有权部门的批准；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

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定，合法、有效。

第七节 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对象共

６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保荐书》

和《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二）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

书》和《关于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１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

电话：

０５３５－８８８０１８８

传真：

０５３５－８８８０２２２

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２０

层

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２１３０４２９

传真：

０７５５－ ８２１３３４１５

３

、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证券”）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

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平安证券在其所有网点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国联安双禧中

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５０９

）的申购、赎回及其它销售代理相关业务。

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基金的基金份额包括： 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双禧”）、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Ａ

份

额（以下简称“双禧

Ａ

”）与国联安双禧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

Ｂ

份额（以下简称“双

禧

Ｂ

”）。 本公告仅就增加平安证券为双禧场外代销机构以及开通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

事项做出说明，今后若平安证券代理双禧

Ａ

、双禧

Ｂ

的相关业务，或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

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 敬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更新公告，咨询有关基金的详情。

销售期间，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１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１１

转

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办理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和赎回等相关业

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

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９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参股子公司

芜湖康卫董事会、股东会有关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参股子公司芜湖康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芜湖康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４

月

１８

日分

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八次股东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芜湖康卫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鉴于芜湖康卫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利润及累积未分配利润均为负数（即亏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

、审议通过了《芜湖康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制改制方案》

芜湖康卫采取整体改制方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和资产等方

面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将公司组织形式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相应折合为股

份总额。

本次改制采取发起设立方式，由河北华安与岳阳兴长会同其他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公司资产共同发

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后的公司股票为记名股票，公司将股东股票托管于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以

规范股权管理；本次实施股份制改制不涉及增资扩股。

二、股东会决议情况

芜湖康卫第十八次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口服幽门螺杆菌疫苗”项目产业化建设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有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关于参股子公司重庆康卫更名及其董事会有关决议的公

告》。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３

、审议通过了《芜湖康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制改制方案》

三、公司与芜湖康卫的关系

公司持有芜湖康卫

３７３０

万元股份，占其总股本

１１７８９．４１

万元的

３１．６４％

，为第二大股东。

四、风险提示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关于参股子公司重庆康卫更名及其董事会有关决议的公告》（详见同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对项目的风险进

行了充分说明和提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阅读并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９９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于近期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 合计金额约为

３４．１７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基础

设施私人有限公司和太平洋国家（新洲）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出口澳大利亚的矿石车销售

合同及煤炭漏斗车销售合同， 合同总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７．３８

亿元和人民币

１．３２

亿元，以

上车辆将于

２０１２

年内交付完毕。

２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客股份”）与泰国曼谷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签订了出口泰国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１．１

亿元的电动客车销售合同， 该批

车辆将在

２０１３

年内交付完毕； 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为人民

币

１４．８７

亿元的北京地铁

１４

号线

Ａ

型不锈钢车辆销售合同， 该批车辆将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分批交付； 与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武汉市堤角至汉口北地方铁路工程车辆采购

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８

亿元，该批车辆将在

２０１３

年内交付完毕。

３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爱沙尼亚铁路货运公司

签订了出口爱沙尼亚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１．７９

亿元的

ＤＦ７Ｇ－Ｅ

型调车机车销售合同， 该批车

辆将在

２０１３

年内交付完毕。

４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东北销售分公司及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总价为人民币

２．６５

亿元和

２．８８

亿元的

ＧＱ７０

型轻油罐车销售合同及

ＧＨＡ７０

型醇类罐车销售合同， 以上车辆将于

２０１２

年内交付完毕。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３．８２％

。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０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裸眼

３Ｄ

显示技术并签署试制性供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近日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四川长

虹”）计划合作开发裸眼

３Ｄ

的显示技术并签署试制性供货合同。

１

、四川长虹目前着力发展裸眼

３Ｄ

显示技术，经过对公司裸眼

３Ｄ

光学膜技术的考察、技术交流和论

证后，认为公司的裸眼

３Ｄ

光学膜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准，也是目前国内唯一能满足其客制化需求的产

品，确认同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并签署试制性供货合同；

２

、本试制合同签署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双方技术产业优势，共同致力于促进裸眼

３Ｄ

光学膜国产化，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产裸眼

３Ｄ

显示产品。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四川长虹是显示领域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高科技企业；

２

、四川长虹的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

３

、本试制合同的交易对方四川长虹信誉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４

、四川长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主要内容

双方指定专人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共同制定计划进行产品研发，初步确认开展裸眼

３Ｄ

光学膜原理

样品的开发、试制、测试验证的首阶段不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完成，后续工作将在首阶段完成后加紧实施。

四、目前进展情况

１

、双方已于近日签署标的很小的柱状透镜式裸眼

３Ｄ

光学膜小批量的试制性供货合同；

２

、四川长虹已支付了部分开发费用，该部分费用较小。

五、对公司的影响

１

、此项试制合同的签署是客户对公司裸眼

３Ｄ

光学膜的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高度认可；

２

、本次同四川长虹签署裸眼

３Ｄ

光学膜试制合同，是公司进入裸眼

３Ｄ

显示市场的重要开端，对于公司

的技术提升和市场扩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六、风险提示

１

、双方未就合作开发的投入期限、成果归属、违约责任等签订相关协议；

２

、本合作能否取得产业化应用成果目前还无法判断，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


